
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 征求意见稿）

 总则

 为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推动龙岗区文化（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龙岗区文化（数字创意）产业综合竞争力，促进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简称“走廊”）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根据《深圳市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深龙府规〔2024〕4 号》《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文规[2022]5号）》等文件精神制定。

第三条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本细则和申报指南的制定（修订）、项目设立调整、预算执行、受理审核、专家评审、资金拨付和退出、绩效监督等全流程全闭环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细则扶持对象为本行政区内符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中从事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的法人单位，以及纳统分类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文化企业（以下简称为“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

第五条 扶持对象必须在本行政区域内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近三年无失信、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且同一项目未获得区内其他财政专项资金扶持。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所需资金从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中列支,实行年度总额控制，如本年度资助规模超出财政预算，则对扶持项目应获资助金额按比例核减。

第二章  重点发展业态

 文化IP业

第七条  IP原创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原创IP产品上年度累计产生500万元以上销售或服务收入的，按其实际产生收入的2%给予扶持，每家企业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累计扶持不超过三年。
第八条  IP二次创作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对获得IP授权方委托进行二次创作而获得创作服务收入300万元以上的，按照其上年度所获二创服务收入的3%、每家企业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标准给予扶持，累计扶持不超过三年。

第九条 IP衍生应用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近两年内对获得国内外知名IP品牌授权进行文创产品衍生开发且衍生产品年销售额达500万元以上的，按照单个授权IP产品销售总额的1%、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标准给予扶持，累计扶持不超过三年。

第十条 IP供应链扶持。
本行政区内IP产品生产型企业加入经认定的龙岗区IP供应链服务平台，并通过该平台承接全国知名IP生产服务的，按照其上年度所承接的上述服务总服务收入的1%、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标准给予扶持。

第十一条 IP消费扶持。

IP消费空间或IP门店在本行政区内举办国内外知名IP品牌授权且经备案的IP营销活动，每场活动按照营销费用的20%、最高不超过30万元、每年最高扶持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给予扶持。
第十二条 IP出海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进行原创IP境外授权或原创IP产品境外销售的，按上年度境外授权收入的5%或产品销售收入的2%给予支持，每家企业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二节  影视（含微短剧）动漫业
第十三条 原创扶持。

对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影视企业出品的原创影视作品，获得收入符合以下标准的给予相应扶持：
（一）企业排名前两位出品并于近两年内在全国公映的原创电影，给予该企业电影票房收入的2%、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票房扶持。

（二）企业排名前两位出品的原创网络影视作品（含微短剧），或与头部视频网站合作制作的影视作品（含微短剧）在头部视频网站播出后两年内,其实际分账收入或委托制作成本超100万元的，给予该企业实际分账收入的5%、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收入奖励。

第十四条  拍摄扶持。
（一）对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运营的经认定或经备案建设的影视拍摄基地和影视拍摄服务平台，为获得相关拍摄许可的影视剧组提供拍摄服务的，按照实际发生服务费用的10%给予扶持，每服务一个剧组扶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基地或平台运营企业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对在龙岗区标志性建筑拍摄且播出镜头不少于30秒的影视企业，待电影作品全国公映、电视作品在省级及以上卫星频道播出、网络电影作品分成收入超过 300 万元、网络电视作品历史全网最高热度值达3000点后，给予服务该拍摄剧组的影视拍摄基地和影视拍摄服务平台一个影视作品10万元扶持，每个基地和平台每年不超过50万元扶持。
第十五条  后期制作扶持。
（一）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参与后期制作或动画制作的影视作品，近两年内公开播映的，按电影票房总收入的1%或网络平台分成的5%且不超过其实际委托制作费用的50%给予制作扶持，每家企业每年所获后期制作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二）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作为获奖主体，近两年获得国际、国内顶级电影奖项后期制作类奖项的，分别给予获奖主体500万元、200万元获奖奖励；获得上述奖项提名的，分别给予获奖主体200万元、100万元奖励。

（三）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参与制作的电影作品，近两年获得国际、国内顶级电影主要奖项的，分别给予制作企业50万元、30万元获奖奖励；获得上述奖项提名的，分别给予制作企业30万元、10万元奖励。
第十六条  推流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为本行政区内影视企业提供推流服务的，按照实际发生服务费用的5%给予扶持，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十七条 放映扶持。
支持影院融合发展。本行政区电影院与IP业、AI业等其他业态融合发展，非电影票房收入占总营业收入30%以上的，给予非电影票房收入10%的扶持，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30万元。
出海扶持。

本行政区内文化企业打造海外影视播出平台的，按照平台实际建设投资总额40%、最高不超过500万给予扶持，扶持金额不超过平台三年累计收入的10%。给予平台运营单位每年实际运营费用的30%，最高不超过50万元运营扶持，累计扶持最多不超过三年。

（二）对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影视企业近两年内将原创影视作品销售出口海外市场的，给予该企业上述影视作品海外年销售总额的5%、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海外发行奖励。
                 第三节  AI文创业

 第十九条 孵化创业扶持。

(一)本行政区内企业（团队）参加国家部委或直属单位、全国各省政府、广东省直属单位、深圳市政府以及龙岗区政府主办的AI创意类大赛并获前三个等级奖项的，分别给予30万、20万、10万元的奖励。若深圳市财政已经给予资金奖励的，不再享受本条款的扶持。
（二）对在上述比赛获前三个等级奖项及优秀奖（或入围奖）的企业或团队（含个人），入驻经认定的数字创意产业园区或孵化基地并成立实体企业开展实际经营的，分别给予50万、30万、10万、5万元的孵化创业扶持。

第二十条 AI文创产品开发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研发设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文创产品，在其完成研发设计并推向市场后两年内，经评审按照该产品销售和相关服务收入总额的2%、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文创产品开发扶持。
第二十一条 AI技术应用提升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委托AI技术服务机构升级企业应用AI技术能力的，按实际发生费用的2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扶持。

第二十二条 AI创意服务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为区内外企事业单位提供AI创意服务，每年总服务额超过1000万元的，按照服务额度的1%给予扶持，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第二十三条 场景赋能奖励。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通过AI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业态应用场景项目，在项目推向市场后两年内，经评审给予该项目AI技术实际应用投入的20%、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第二十四条 AI玩具开发扶持。
区内企业研发设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玩具产品，在其完成研发设计并推向市场后两年内，经评审按照该产品销售和相关服务收入总额的2%、最高不超过5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AI玩具开发扶持。
第二十五条  AI文创出海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文化企业进行AI文创产品境外销售的，按上年度境外产品销售收入的2%给予支持，每家企业每年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演出经济业 

第二十六条 支持演艺企业发展壮大。
（一）对在本行政区域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经营满一年的演艺企业，按有关条件给予一次性前期奖励，入库当年营业收入超5000万元的，给予100万元前期奖励；入库当年营业收入超1亿元的，给予200万元前期奖励。

（二）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演艺相关活动且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的，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给予经营奖励，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至1亿元（不含）、1亿元至2亿元、2亿元以上的，分别按营业收入1%、1.5%、2%的比例给予经营奖励；营业收入连续两年超过5000万元且同比上一年度实现正增长超过10%、30%、50%的，营收增长部分按2%、2.5%、3%的比例分别给予额外奖励。同一企业每年营业收入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同时符合（一）（二）项的，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补贴。
第二十七条 支持多元演艺新空间打造和运营。

（一）对在本行政区内投资开办的演艺新空间(含新建、改建、扩建)给予扶持，经评审后按实际建设投资总额的3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二）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在本行政区内运营演艺新空间且年票房总收入达到150万元、300万元以上的，分别按票房收入的10%、15%给予经营扶持，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第二十八条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近三年内创作的原创戏剧在本行政区域内首演，且在境内外商业巡演超过30场的，按照销售分成总收入的10%给予扶持，同一剧目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一剧目一次性集中申请。
 其它数字创意业态 

第二十九条 游戏业扶持。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的游戏企业自主研发的单款游戏首次出版运营后两年内实际收入达3000万元以上的，按单款游戏超过3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收入的1%、最高不超过30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三十条 艺术创作业扶持。
（一）对本行政区内文化企业获得艺术作品授权合作开发艺术衍生产品的，且相关艺术衍生产品总销售收入超过100万元，给予艺术作品授权费用或授权分成收入的10%、最高不超过30万元扶持，同一企业每年累计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二）对新设立的专业从事艺术创作的服务型企业，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按上一年度工艺美术创作服务收入的1%给予经营扶持,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第三章  鼓励优质数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十一条 鼓励文化IP、影视(微短剧)动漫、AI文创、游戏、网络视听、数字传媒等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企业在本行政区高质量经营。
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包括文化IP、影视<微短剧>动漫、AI文创，游戏、网络视听、数字传媒下同）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深圳市总部企业”、上年度资产总值（或市值）达100亿元超大型文化企业或其主要控股公司，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分别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前期奖励（本细则涉及前期奖励的均按照50%、30%、20%的比例分三年拨付）。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3%给予经营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二）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中央文化企业、“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上年度资产总值（或市值）达50亿元大型文化企业或其主要控股公司，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分别给予300万元、100万元前期奖励。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2%给予经营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三）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深圳文化企业100强”或其主要控股公司，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前期奖励。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1%给予经营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四）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国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或其主要控股公司，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经评审后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前期奖励。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1%给予经营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五）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给予100万元前期奖励；首次纳入规模以上其他行业企业库的，给予50万元前期奖励。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1%给予经营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六）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投资设立电影制作业务公司，在本行政区内实际经营且近两年内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给予100万元前期奖励。满足上述条件企业按照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1%给予经营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同一企业最多连续奖励三年。
第三十二条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一）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不含演艺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上一年增速达10%且正增长达100万元以上的,按营收增长额的2%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鼓励行业企业入库。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四章  鼓励产业集聚发展
第三十三条 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一）建设扶持。经认定为龙岗区文化产业（含数字创意产业）各类集聚空间，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内，给予认定前三年内实际建设投资总额一定比例的建设扶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详见下表）

（二）运营奖励。对经认定的文化产业集聚空间获得上一年度考核前两个等级的，分别给予其运营单位50万、30万元运营奖励。
	空间类型
	建设扶持
	运营奖励

	
	建设投资总额比例
	最高扶持（万元）
	优秀
	良好

	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20%
	100
	50
	30

	数字创意产业园区建设
	
	200
	50
	30

	特色文化街区建设
	
	100
	50
	30

	影视拍摄基地
	
	200
	\
	\

	影视后期制作基地
	
	100
	\
	\

	创新孵化基地建设
	30%
	50
	50
	30

	IP消费空间建设
	
	300
	50
	30

	IP产业园区建设
	
	300
	\
	\

	影视（微短剧）产业

园区建设
	
	300
	\
	\

	AI文创产业园区
	
	300
	\
	\


第三十四条 集聚空间奖励扶持。
（一）近三年内，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各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30万元的奖励；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数字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各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50万元的奖励。上述奖励可逐级分次申报。

（二）对本行政区内经认定的文化产业集聚空间为区内企业提供零租空间等服务并成功集聚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包括文化IP、AI文创、影视<微短剧>、演艺经济）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的，服务企业不少于10家且合计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服务企业不少于20家且合计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服务企业不少于30家且合计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经评审后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100万元的奖励。
以上认定若已经给予财政资金奖励的，不再享受本条款的扶持。
第五章  鼓励产业配套服务
第三十五条 支持企业积极组展参展。
文化企业组织举办经备案的文化IP、影视（微短剧）、AI文创的产业展会，可按照举办费用的30%给予扶持，单次展会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每家单位每年申请不超过1次。
（二）文化企业或行业协会参加由区政府部门组团或委托本行政区内机构组团参展境内外展会的，全额扶持其展位租金和搭建费用，每家参展企业每次最高扶持不超过10万元。给予组展单位境内展会每个5万元、境外展会每个10万元组展扶持。

第三十六条 支持举办文化行业活动。

（一）对经认定的文博会分会场举办单位组织有关活动费用给予100%补贴，每个分会场最高补贴不超过20万元。对被市文博办评定为文博会优秀分会场一、二、三等奖的举办单位，分别再给予15、10、5万元奖励。若上级部门已经给予资金奖励的，不再享受本条款的扶持。
（二）文化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举办经备案的文化IP、影视（微短剧）、AI文创行业活动，可按照实际发生活动费用的30%给予扶持，每家单位每年最高扶持不超过100万元。
第三十七条 支持产业服务平台发展。
被认定为龙岗区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且投资总额达到300万元的，给予平台实际建设投资总额的40%建设扶持，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给予运营单位每年实际运营费用的20%，最高不超过50万元运营扶持，累计扶持最多不超过三年。
第三十八条 对促进本行政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且前述扶持条款未能覆盖的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报请龙岗区委（政府）有关会议审议后给予扶持。
第六章  受理与监督
第三十九条 申报受理

（一）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申报指南、申报材料、扶持项目信息公示等通过龙岗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

（二）申报项目定期受理、即时办理、分批评审、据预算情况限时办结。
（三）凡通过评审的扶持项目必须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单位或个人可书面申请复审，异议内容属实的撤销扶持，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按程序拨付。
第四十条 绩效、监督管理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细则自2025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8号）》《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9号）》同步废止。本细则实施期间，如国家统计局发布文化产业分类新文件，以最新发布的为准。


